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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3年度數位學習跨域推動計畫 

壹、 計畫起源 

    配合教育部持續推動本市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導入新興科技與行動載具，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及學科縱橫向整合的能力，冀希學校朝向以「跨領域教學設計」發展為主軸的科技應用

及高層次思考之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品質。 

貳、計畫目的 

一、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發展以「跨領域教學設計」為主軸的數位

學習計畫，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導入新興科技與行動載具，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學科縱橫

向整合的能力。 

二、配合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之主題跨域課程，鼓勵學校善用數位資源，發展

特色課程，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熱情。 

三、鼓勵師生善用數位科技學習學科知識，以增進學生學習品質，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力。

參、計畫期程 

自113年4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 

 肆、申請學校資格 

一、本市所屬國民中小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預計徵求15所學校參與本計畫。 

(一)國際交流組(簡稱國際組，包含科技及其他1個以上學科領域，另須以英語進行同步或非

同步國際交流活動)，預計徵選5校。 

(二)問題導向組(包含科技及其他1個以上學科領域並以PBL解決校內問題，可參考教育部深耕

計畫(https://dlearning.ncku.edu.tw/)現有模組或自行開發課程)，預計徵選10校。 

二、計畫實施期間，計畫學校需協同近3年內參與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學校進行輔導1次。 

三、本計畫申請學校需撰寫實施計畫申請表至少2頁(至多4頁)，包含預計實施班級數、推動教

師(團隊)、科技載具實際需求數及其學習運用方式（含融入學習領域）、校內目前相關計

畫/本市重要推動活動結合情形及預期成效。 

四、優先錄取條件： 

(一) 曾參與教育部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及行動學習推動計畫之學校。 

(二)校內積極推動資訊教育且運作良好之行動學習相關教學團隊，並願意推動分享。 

(三)結合本市重要推動計畫(雙語教育、環境教育、能源教育等)。 

(四)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可擇一或同時符合多項目標。 

 

 伍、申請學校補助項目 

一、科技載具：搭配本市「精進計畫-生生用平板」之平板載具。 

二、實施學校運作業務費：以協助教師教學、推動學生學習及相關活動會議工作等項目為範圍，

國際交流組之學校補助經常門至多3萬5千元；問題導向組之學校補

助經常門至多5萬元。經費不足處，請各校自籌相關預算挹注至本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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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與學校須達成指標與任務 

序
號 

工作
項目 

計畫
類型 

工作內容 執行內容 
預計辦理/繳交

時程 

1 
平日
課堂 
實施 

 

 

 
國際組/
問題導
向組 

參與計畫教師實施數位融入教
學及宣導載具正確使用習慣 

數位教學模式設計、實
施教學及學習評量等 

 

計畫期間 

2  

 

 
繳交
資料 

學校申請計畫 1份 申請用 
3 專家學者輔導紀錄 至少2份(可依狀況視訊) 12月底前繳交 

4 校內工作會議紀錄表 
(請以教師社群形式辦理) 

計畫期間至少2次,
問題導向組至少3次 
（可併專家學者輔導會議） 

12月底前繳交 

5 成果報告 
成果簡報、教案、教學成
果影片3-5分鐘(各1份) 
及推動相關資料 

計畫結束後2 個
月內繳交 

6 數位深耕計畫夥伴學校輔導諮
詢紀錄 1次 12月底前繳交 

7  

 

 
參與
活動 

 

 
國際組/
問題導
向組 

啟動會議 1場 計畫初期 

8 教師增能工作坊 1~2場 計畫期間 

9 期中工作進度報告 1場(各校報告) 8月後辦理 

10 參加跨校教學觀摩活動 1場以上 計畫期間 

11 期末成果發表會 1場 12月底前辦理 

12 問題導 
向組 

參與教育部深耕計畫期末成果 
展 1場 12月底前 

13  
辦理
活動 

國際組 校內公開教學觀摩 1次(教學觀摩單掃描檔) 計畫期間 

14 問題導
向組 

跨校公開教學觀摩 1次(教學觀摩單掃描檔) 計畫期間 

柒、計畫申請方式 

一、申請期間：即日起至113年4月19日（星期五）止。 

二、申請方式：計畫申請表及經費明細表核章掃描檔請上傳至表單連結 

( https://forms.gle/hppzE2YrgtetAMTo6 )。 

三、徵件結果公告：申請資料如有缺失或遺漏恕不受理申請，評選結果另以函文通知。 

捌、注意事項 

一、表現績優學校(教師)，由本局推薦參與教育部辦理相關競爭(合)型計畫申請，並由本局簽請

敘獎事宜。 

二、辦理本活動承辦有功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第四點

第一項辦理敘獎 

三、若經本局考核成效不佳或不配合相關活動辦理之學校，應將本案補助各項借用之設備進行回

收，以利資訊設備有效運用。 

玖、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倘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修正時亦同。 

https://forms.gle/hppzE2YrgtetAMTo6

